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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電子發票循序漸進推動節能減紙 

(一)電子發票改變民眾消費習慣，絕非一蹴可及，推動時仍須提供紙本電子發票因應，為循

序漸進改變民眾習慣，財政部規劃 3 階段推動： 

第 1 階段為「適應期」：針對未使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的民眾，仍會提供紙本電子發票

因應。 

第 2 階段為「成長期」：將整合更多載具，預期手機、金融卡、甚至電話號碼等，都將

成為索取電子發票載具之一，透過多元載具應用，讓索取電子發票更便利。 

第 3 階段為「成熟期」：在多數民眾漸漸習慣電子發票後，預期屆時全年電子發票量將

占總發票量 50%以上，全面導入電子發票營業人，將不再提供紙本電子發票。 

(二)在傳統發票開立作業中，消費者每次購物交易時，營業人需開立二聯之發票，其中一聯

（收執聯）交予消費者，另一聯（存根聯）由營業人留存，作為日後帳務及稅務處理之

依據，且為確保有足夠之發票量供開立給消費者，營業人於每期會增印約 10%之發票量

備用，每期結束後再將未使用之發票銷燬，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後，雖於消費者端對未

持載具之消費者仍會開立紙本電子發票（收執聯），但於營業人端立刻可節省存根聯（

總發票量之 50%）及每期 10%發票預印紙張耗費。而隨民眾持續用「載具」索取電子發

票比率增加，消費者端開立紙本電子發票（收執聯）之紙張耗費量將會隨之減少，其可

以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預估如下表所示： 

表 4.持載具索取電子發票節能減碳之效益預估 

項 目 1 0 1 年 底 1 0 2 年 底

預估當年度實體消費通路電子發票張數 14 億張 40 億張 

預估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比率 6% 
（0.84 億張） 

15% 
（6 億張） 

節省紙張 42 公噸 300 公噸 

多保育樹木 840 棵 6,000 棵 

減少碳排放量 33.72 公噸 240 公噸 

多吸收 C02 1 萬 5,840 公斤 7 萬 2,000 公斤 

 
註 1：發票每張以 0.5 公克計算，且每公噸之紙張約等於 0.8 噸 C02 排放量。（資料來源：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推動民眾使用電子發票說帖） 
註 2：製造每噸紙張需要 20 棵樹。（資料來源：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註 3：每一棵樹每年約可以吸收掉 12 公斤二氧化碳。（資料來源：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一八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老人福利機構間權利義務關係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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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69） 

江委員就老人福利機構間權利義務關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保障進住老人福利機構之老人及其家屬之權益，內政部業於 101 年 9 月 12 日修正公告「養

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範本」在案；並同日公告訂定「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範本分為一、委託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即以甲方為養護

（長期照護）機構，乙方為委託人，為丙方（受照顧者）之養護（長期照護）事宜簽約，二

、自費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即甲方機構與乙方消費者簽約），又各分為定有期限

及未定期限。 

二、鑑於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範本僅屬參考性質並無法律強制力，為明確監督老人福利機

構相關作為，落實保障住民及其家屬之權益，爰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訂定養護（長

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應記載事項已含費用內容、數額及繳納方

式、費用調整、服務內容、緊急事故之處理等事項。其中服務內容包含生活服務（膳食、居

住環境整理、身體照顧…等）、休閒服務及專業服務，機構並須提供服務內容及數次之資訊

。 

三、有關訂定之書面契約，增列明定其營養需求、復健專業服務人力及機構內公共安全管理事項等

部分，分述說明如下： 

(一)養護（長期照護）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6 點並明定應記載機構應公開揭示菜單內容，以供

住民及家屬參閱；第 11 點服務內容並訂有機構應提供營養諮詢之指導。另老人福利機構

評鑑指標項目訂有膳食服務（菜單擬定、提供個別化飲食、服務對象營養評估），以維

護住民膳食品質。又於老人福利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機構提供不衛生之餐飲，

經主管機關查明屬實者，可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再限期令其改善。 

(二)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11 條及第 16 條分別對長期照護型及養護型機構規定應配置

之工作人員，除主任外，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及照顧服務員依照顧人數比例配置專

業人員。機構得視業務需要，置專任或特約醫師、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或營養

師。依上開標準規定，機構可依業務需要聘任復健專業服務人力。 

(三)養護（長期照護）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3 點明定應記載機構緊急事故之處理，機構應訂定

急、重傷事故處理流程，並負有處理流程之作為義務。另為加強老人福利機構安全維護

工作，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項目訂有安全維護（包括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檢修申報情

形、防火管理制度執行情形、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情形等）、意外預防及緊急

事件處理（包括處理情形及檢討改善措施等）、環境設施（包括餐廳及廚房設備、清潔

衛生、膳食檢體保存情形等）、權益保障（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四)綜上，增列明定其營養需求、復健專業服務人力及機構內公共安全管理事項，內政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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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項目或老人福利相

關規定訂定，以加強管理機構照顧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權益。 

（一八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新竹縣新埔鎮民宅火災搶救不及導致民

眾傷亡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71） 

楊委員就新竹縣新埔鎮民宅火災搶救不及導致民眾傷亡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

下： 

一、有關本（102）年 1 月 15 日新竹縣新埔鎮民宅火災案，除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召開相關檢討會之

外，內政部消防署亦於同年月 21 日召開新竹縣新埔鎮育賢街 38 巷 16 號火災案檢討會議，並

持續推動辦理後續事宜。 

二、依據內政部 99 年 6 月 7 日函修正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第 3 條附表一規

定，氣墊係屬消防裝備之救災裝備，鑑於消防救災工作繁雜，仍宜依任務屬性及因時因地制

宜攜帶所需裝備；另為持續研議火災現場使用氣墊是否合意，內政部消防署將於本（102）年

1 月 25 日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及部分縣市消防機關共同探討。 

三、地方政府消防機關車輛裝備不足部分，除依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持續爭取主管

機關（地方政府）編列經費辦理外，內政部消防署亦持續針對地方消防機關所需裝備器材需

求情形，爭取中央編列經費協助補助辦理充實。 

（一八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蘇花公路因路基嚴重流失中斷，北迴

鐵路成為客貨運輸的主力，要求儘快解決北迴鐵路一票難求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60） 

陳委員針對蘇花公路因路基嚴重流失中斷，北迴鐵路成為客貨運輸的主力，要求儘快解決北

迴鐵路一票難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 102 年元旦疏運辦理情形： 

(一)臺鐵局今年元旦連續假期疏運期間（101 年 12 月 28 日至 102 年 1 月 1 日）總計加開 266

列車，加掛 704 輛車廂，其中於東部幹線計加開 120 列車，加掛車廂 463 輛車廂，共計

疏運 364 萬人次，每日平均運量高達 72.8 萬人次，其中東部幹線每日平均 8.6 萬人，最

高峰為 10.2 萬人（12 月 31 日），均創歷年來連續假期疏運新高。為滿足東部幹線旅運

需求，假期最後一天更加開臺北－花蓮間 14 列次加班車，提供 7,700 個座位，經查該日

臺北－花蓮間除下午 12 時起至 16 時上行列車，每車廂約有站位 15~20 人外，16 時後之

列車人潮已紓解，幾乎人人有座位，圓滿達成疏運所有旅客返鄉及返工任務。 


